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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9 月研究生事务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根据学校《2023 年党政工作要点》和《研究生工作部·研

究生处 2023 年 9 月重点工作安排》，为做好 9 月研究生教育与

管理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学籍管理工作

各培养学院应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和《关于做好

2023 年秋季研究生开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于 9 月 15 日前，

组织全体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完成网上报到注册，并将

注册名单纸质版（签字盖章）交研究生处培养办备案。

二、培养管理工作

1.做好开学教学准备工作。各培养学院要落实教室、教学

设备、教学人员、听课等工作安排并开展自查，组织授课教师

文件



讲好《开学第一课》；研究生处将会同校研督导组开展开学开

课工作专项检查，确保各项教学任务有序进行。

2.组织做好日常教学工作。

（1）2021 和 2022 级研究生，9 月 4 日正式上课，各培养

学院专业课从第 1 周周一开始教学。

（2）2023 级研究生，9 月 11-15 日入学教育，9 月 18 日正

式上课，各培养学院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秋季研究生开学工

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做好师生双选、个人培养计划制定和专

业课排课等工作。

公共课 1 班（113 人）：教育学院、数统学院、文传学院、

医学院、政法学院、资环学院；

公共课 2 班（102 人）：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美术学院、

交通学院、食化学院、体育学院、物电学院。

3.专业实践。

各相关培养学院应根据《专业实践管理办法》要求，组织

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并于 9 月 8 日前将学生专

业实践去向统计表报研究生处备案。

4.组织做好 2024 年研究生教育优秀成果培育项目、研究生

创新计划项目立项评审和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

三、招生与就业工作

1.组织各招生学院做好 2024 年研招专业目录采集工作。各

招生学院应按时按要求在“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中维护好 2024

年招生专业目录采集的相关内容。

2.制发《2024 年研究生招生简章》，组织各招生学院全面开

展研招宣传，做好考生意向摸排和统计。



3.做好网上报名准备工作。各招生学院须登录“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检查数字证书，如提示“需更新”，请及时续签

更新。

4.组织各培养学院根据《关于做好 2023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

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 2023 级新生

入学资格审查和复查工作。

5.组织做好毕业研究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组织各相关

培养学院继续做好 2023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不断提高就业

率；启动 2024 届研究生就业工作，及时做好 2024 届毕业研究

生生源信息填报与核对工作，在 9 月 8 日前报送数据信息。

四、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1.做好开学和新生入学教育等相关工作。各培养学院应于 9

月 2 日起，做到每日核查返校报到数据，并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秋季开学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23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工

作的通知》要求，按时保质组织好开学报到、学籍注册和新生

入学教育工作。

2.做好新学期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工作。充分利用

QQ、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等安全教育，

深入学生寝室，开展谈心谈话，了解新学期学生的思想动态，

主动做好心理疏导和帮扶工作。

3.做好学生奖助贷补工作。一是做好 2023-2024 学年生源

地贷款统计和回执单收缴工作；二是做好研究生“三助”岗位

的上学期考核与本学期聘用工作；三是启动 2023-2024 学年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四是做好临时经济困难学生的摸排资助

工作。



4.做好 2022-2023 学年度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按照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管理办法》《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评分

标准（2022 版）》等组织学生参与测评、拟定本专业细则、高

效完成测评相关工作，及时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填

报与审核。

五、党团建设工作

1.做好“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结工作。各学院研

究生团支部按照在线文档收集表的格式，围绕暑期开展的“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如“返家乡”社会实践、“七彩假期”

等）及时填报研究生参与活动及获奖情况。

2.做好迎新、学生组织招新等相关工作。各院应组织和鼓

励广大研究生，特别是党员、积极分子、学生干部等，积极参

与迎新志愿服务工作和竞聘各级学生群团组织，培养锻炼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3.开展九月份重要时间节点主题教育活动。一是开展教师

节感恩主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开展系列感恩活动;二是充分

利用抗战胜利日(9 月 3 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烈士纪念日(9

月 30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各培养学院应

结合本专业研究生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党

（团）支部活力与凝聚力，培育品牌活动和优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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